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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千印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

采购及外协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科研单元、 各部门：

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采购及外协业务管理办法》

巳通过院务会审议， 现予印发， 请遵照执行。 原《中国科学院合肥

物质科学研究院采购及外协业务管理办法》（科合院发资字C 2020 J 
- "' 

3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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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
采购及外协业务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为 规范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（以下简称

“合肥研究院")的采购及外协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维护合

肥研究院的合法权益， 促进廉政建设，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》 及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

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、

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74号）、《政

府采购竟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库[2014]214号）、

《中国科学院所属单位经济活动内部控制规范》、《中国科学院事

业单位政府采购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等规定，结合合肥研究院工作

实际， 制定 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采购， 是指合肥研究院以有偿方式直接／

间接购置各类货物 的行为，包括直接／间接购置 的各类仪器、设备、

原材料、 辅料、 软件等。 所称外协是指合肥研究院为开展科研业

务及管理活动需要， 委托外单位进行研制、 加工、 研究、试验、

测试、 计算分析等委托服务行为。

第三条采购和外协业务应遵循公开透明、 公平竟争、公正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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